附件4：
面试考生注意事项

一、考生进入考点需出示以下证件（材料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（二代居民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、社保卡、护照）。
2.面试通知书。
二、考生要按面试规定时间进入考点报到，迟到的考生视为放弃面试资格。将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等个人物品放在考点南门安检室储存柜内；将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带入候考室的，一经发现取消面试资格。
三、考生进入候考区域后，要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查验证件、核对身份。
四、考生在候考室工作人员指导下，抽签决定面试顺序。孕产妇考生需提前面试的，要履行相关程序；抽签之前未申请的，抽签之后不得要求提前面试。
5、 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。面试过程中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信息，违者成绩无效。
六、请考生提前熟悉面试地点，关注考试期间天气变化，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交通工具，确保按时参加面试。考试当天，请考生从考点南门进入，考点其他大门关闭。
七、下列行为视为违纪违规行为，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处理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公安机关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处罚：
1.考生及家长（家属）强行闯入警戒区或考场的；阻碍考试工作人员正常执行公务的；
2.辱骂考务人员、威胁考务人员人身安全的。
